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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年 4月 8日召

开的 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 6.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实际每 10股派 5.8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34,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01,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0年 4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0年 4月 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0年 4月 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10年 4月 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年 4月 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XXXXX366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2 08XXXXX060

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

3 08XXXXX793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4 08XXXXX651

福建省南平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以及 IPO 前限售未确权法人股和 IPO 前限售未确权内部职工股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0年 4月 28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000,000 74.63% 50,000,000 50,000,000 150,000,000 74.63%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持股

32,902,194 24.55% 16,451,097 16,451,097 49,353,291 24.55%

3

、其他内资持股

65,724,397 49.05% 32,862,199 32,862,199 98,586,596 49.05%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61,441,124 45.85% 30,720,562 30,720,562 92,161,686 45.85%

境内自然人持股

4,283,273 3.20% 2,141,637 2,141,637 6,424,910 3.20%

4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内部职工股

1,373,409 1.02% 686,704 686,704 2,060,113 1.0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4,000,000 25.37% 17,000,000 17,000,000 51,000,000 25.37%

1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0 25.37% 17,000,000 17,000,000 51,000,000 25.37%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三、股份总数

134,000,000 100% 67,000,000 67,000,000 201,0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01,000,000股摊薄计算，2009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0.54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号

咨询联系人：江永涛、吴迪

咨询电话： 0599－8736523

传真电话： 0599－8736321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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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控股股东舟基（集团）有限公司筹划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为避免公司股

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年 2月 4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与中介机构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

组进程。因公司的重大重组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

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后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事

项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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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协议转让增持部分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医药

工业研究院（以下简称 "医工院 "）转来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本公司股东上海现代药

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制剂中心 "）向医工院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

公司 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已于 2010年 4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前，医工院持有本公司 109,756,311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8.15% 。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持有本公司 119,756,311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1.62% ，仍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制剂中心则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0】226号文核准，自 2010年 3月 16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10年 4

月 15日，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4,225,946,

136.88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4,225,946,136.88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

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300,716.30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300,716.30份。 本次募集所有

资金已于 2010年 4月 19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立的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57,357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元人民币计算，

本次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4,226,246,853.18份，已分别计入各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 运用固有资金于 2010年 4月 9日通过代销渠道认购的

基金份额总额为 50,003,000.06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根据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认购费为 1,000元），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1.18% ；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

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6,541,642.93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

的比例为 0.15%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

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广

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广发

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

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年 4月 19日

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

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开放申

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及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w w w .gffunds.com .cn）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 83936999，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

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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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为扩大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信息披露的覆盖面，

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决定增加《中国证券报》为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自

今日起，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 w w .

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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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编号
：

临
201 0－00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本行股东财政部提出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本次

类别股东大会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交通银行 2010年 3月 3日、3月 23日发布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以及 4月 7日

发布的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行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于 2010年 4月 20日下午 14：30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松林路 357号上海通茂大酒店召开 (A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2010年 4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胡怀邦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为 48,994,

383,703股，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622 人，代表股份 33,211,420,418 股，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8618% 。 其中，A 股股东及代理人 617人，代表 14,179,137,

399股 A 股，占本行 A 股股份总数的 54.68254% ；H 股股东及代理人 5人，代表 19,032,283,

019股 H 股，占本行 H 股股份总数的 82.51776% 。

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行 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25,

929,915,567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617人， 代表 A 股股份 14,

179,137,399股，占本行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54.68254% 。

201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行 201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23,

064,468,136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人，代表 H 股股份 19,032,

283,019股，占本行有表决权 H 股股份总数的 82.51776% 。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上述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1.1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1.2配股比例及数量

1.3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1.4配售对象

1.5募集资金用途

1.6决议有效期

1.7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二）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2、关于本次 A 股和 H 股配股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议案。

3、关于本次 A 股和 H 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4、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1.1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1.2配股比例及数量

1.3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1.4配售对象

1.5募集资金用途

1.6决议有效期

1.7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201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

1.1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1.2配股比例及数量

1.3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1.4配售对象

1.5募集资金用途

1.6决议有效期

1.7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三、监票及计票结果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担任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并根据本行收回的投票表格，与投票结果作出比较。 德

勤·关黄陈方会计师就此进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照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 《香港核数准

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进行的审验应聘工作，亦不

包括就法律诠释或投票权利事宜作出保证或提供意见。

本行股东代表徐成先生、林丽春女士和监事代表陈青女士，以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共同负责了计票和监票。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

关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A

股

和

H

股配股方案

的议案

1.1

股票种类及每股

面值

33,189,049,812 99.93264 12,374,447 0.03726 9,996,159 0.03010

通过

1.2

配股比例及数量

33,188,871,511 99.93210 7,375,122 0.02221 15,173,785 0.04569

通过

1.3

配股价格及定价

依据

33,190,850,212 99.93806 7,092,822 0.02136 13,477,384 0.04058

通过

1.4

配售对象

33,188,905,212 99.93221 7,050,677 0.02123 15,464,529 0.04656

通过

1.5

募集资金用途

33,188,895,212 99.93218 6,967,941 0.02098 15,557,265 0.04684

通过

1.6

决议有效期

33,188,659,612 99.93147 7,027,821 0.02116 15,732,985 0.04737

通过

1.7

本次配股授权事

宜

33,188,964,412 99.93157 6,990,321 0.02105 15,735,685 0.04738

通过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2

关于本次

A

股和

H

股配股前滚存

的未分配利润的

处置议案

33,163,612,324 99.85605 4,482,116 0.01350 43,325,978 0.13045

通过

3

关于本次

A

股和

H

股配股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报

告的议案

33,163,047,424 99.85435 4,579,016 0.01379 43,793,978 0.13186

通过

4

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33,162,989,223 99.85417 4,246,815 0.01279 44,184,380 0.13304

通过

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09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33,129,586,091 99.75360 4,214,418 0.01269 77,619,909 0.23371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以上普通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

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

关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

股方案的议案

1.1

股票种类及每

股面值

14,159,611,793 99.86229 9,531,447 0.06722 9,994,159 0.07049

通过

1.2

配股比例及数

量

14,159,431,492 99.86102 4,532,122 0.03196 15,173,785 0.10702

通过

1.3

配股价格及定

价依据

14,161,413,193 99.87500 4,246,822 0.02995 13,477,384 0.09505

通过

1.4

配售对象

14,159,466,193 99.86127 4,206,677 0.02967 15,464,529 0.10906

通过

1.5

募集资金用途

14,159,456,193 99.86120 4,166,941 0.02939 15,514,265 0.10941

通过

1.6

决议有效期

14,159,220,593 99.85953 4,184,821 0.02951 15,731,985 0.11096

通过

1.7

本次配股授权

事宜

14,159,213,393 99.85948 4,189,321 0.02955 15,734,685 0.11097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1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

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

股方案的议案

1.1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18,954,407,836 99.99294 1,339,000 0.00706 0 0

通过

1.2

配股比例及数量

18,954,407,836 99.99294 1,339,000 0.00706 0 0.

通过

1.3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18,954,403,836 99.99292 1,338,000 0.00706 5,000 0.00002

通过

1.4

配售对象

18,954,408,836 99.99294 1,338,000 0.00706 0 0

通过

1.5

募集资金用途

18,954,408,836 99.99294 1,296,000 0.00684 42,000 0.00022

通过

1.6

决议有效期

18,954,406,836 99.99293 1,340,000 0.00707 0 0

通过

1.7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18,954,448,836 99.99315 1,298,000 0.00685 0 0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特别决议案和普通决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本行 2010年 3月 3日、2010

年 3月 23日、2010年 4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 w w .sse.com .cn）、香港联合交易

所网站（w w w .hkex.com .hk）及本行网站（w w w .bankcom m .com ）上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股东大会通函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审查同意后方可实

施。

四、派发截至 2009年度末期股息

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以本行总股本 489.94�亿股为基数，派发 2009年度末期股

息为每股人民币 0.10�元（含税）。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行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0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经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行上述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行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0年第

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0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中信证券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告[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0 年 4 月 20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0年 4月 2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中

信证券（代码：600030）"采用 "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 w w .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600- 8800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股票简称
：

S* S T

兰光 股票代码
：

000981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6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 w w .cninfo.com .cn）上披露。 现对年度报告第二章第二节中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

标存在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以前年度追溯调整数据补充如下：

1、主要会计数据

2009

年

200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

）

200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62,805,991.16 38,841,448.50 38,841,448.50 61.70% 67,615,506.86 67,615,506.86

利润总额

51,033,078.74 -228,786,950.70 -228,786,950.70 122.31% -142,217,982.76 -142,217,98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2,774,956.00 -226,141,124.79 -226,141,124.79 123.34% -140,648,990.21 -140,648,99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64,938.51 -227,097,983.28 -227,097,983.28 100.42% -141,044,272.25 -141,044,27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5,657,642.36 -10,831,581.47 -10,831,581.47 3,106.56% -6,862,678.88 -6,862,678.88

2009

年末

200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

200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47,621,221.19 448,356,676.32 428,812,196.03 4.39% 655,153,134.00 635,608,65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362,414,466.13 95,390,586.18 99,928,891.43 262.67% 321,531,710.97 326,070,016.22

股本

161,000,000.00 161,000,000.00 161,000,000.00 0.00% 161,000,000.00 161,000,000.00

2、主要财务指标

2009

年

200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

）

200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1.40 -1.40 123.57% -0.87 -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1.40 -1.40 123.57% -0.87 -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0.006 -1.41 -1.41 100.43% -0.88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7.25% -108.48% -106.17% 143.42% -42.33 -41.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68% -108.94% -106.62% 107.30% -42.45 -41.8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2.02 -0.067 -0.067 3,114.93% -0.0426 -0.0426

2009

年末

200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

200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2.25 0.5925 0.62 262.90% 1.9971 2.025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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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公司 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清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2名，代表股份 61,276,119股，占

股份总数的 58.92%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梁立新律

师、秦桂森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7、《关于公司申请 2010年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1,276,11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2008】38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

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08年 9月 16

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2008年 9

月 16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0年 4月 20日起，本管理人对旗下基金

所持双汇发展股票（代码 000895）、华夏银行股票（代码 600015）、中信证券股票（代码

600030）、科达机电股票（代码 600499）按指数收益率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 w w .ccfund.com .cn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68- 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一日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收益分配预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和《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 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决定向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基金代码:162006，以下

简称 "本基金 "）份额持有人进行收益分配，现将本次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本公司拟以本基金

2009年度可分配收益为基准，每 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2.8元。该收益分配金额可能因

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净值变动等原因发生调整，分红金额如有变化，以收益分配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三、收益分配时间

1、权益登记日：2010年 4月 26日

2、场外除息日：2010年 4月 26日

3、场内除息日：2010年 4月 27日

4、红利发放日：2010年 4月 28日

5、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N A V )确

定日：2010年 4月 26日

6、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10年 4月 28日

四、收益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年 4月 28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年 4月 27日划入其

基金账户。 2010年 4月 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收益分配情况。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

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六、提示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托管

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分红再投资方式。

3、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投资者可以前往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本

基金的分红方式，本次收益分配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10年 4 月 26 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4、本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

有本基金， 修改其在某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

式。

5、权益分派期间(2010年 4月 22日至 4月 26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6、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七、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本基金的详情：

1、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 w w .ccfund.com .cn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68- 666

3、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和本基金代销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销网点， 以及其他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

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场内代销机构。

本公告内容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关

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96

号）等有关规定，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拟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旗下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具体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0年 4月 23日通过代销机构申购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00万元，申购费 1000元。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期为 2010年 3月 26日至 4月 23日，本

公司所认购的基金份额等具体信息将在该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和有关投资管理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

书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

（中信证券）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

文）的相关规定，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0年 4月 20日起，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对旗下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诺安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

票 - 中信证券(股票代码：600030)采用 "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2010年 4月 20日，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采用 "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

值核算导致的基金资产净值较上一估值日的调整幅度分别为：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0.

03%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0.11%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

14% 、诺安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30% 。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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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com .cn）上刊载了《深圳日海

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 9：3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朗

山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文生先生主持，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4,626,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2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会 2009年度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童新先生、吴玉光先生、章书涛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审议通过《监事会 200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审议通过《公司 200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审议通过《200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审议通过《200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4,6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肖剑律师、任宝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

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